附件1：采购需求：
技术需求
一、项目概况
1． 项目名称：深圳大学总医院2026年专项债申报和发行咨询服务；
2． 项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学苑大道1298号深圳大学总医院；
3． 服务时间：本项目为长期服务类项目，本次采购服务期限为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服务期结束前，采购人根据项目需求和中标人的履约考评情况决定协议到期是否续签，合同一年一签，总服务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三十六个月 。
4． 项目基本情况：为保障深圳大学总医院二期建设项目、深圳大学总医院口腔中心建设项目2个专项债项目的申报和发行工作顺利进行，按照市发改委和市财政局的要求，需专业咨询服务机构为我院两项目提供全过程的专项债申报和发行咨询服务。
二、服务内容
1． 申报债券前，提供专项债券申报咨询服务，编制申报时所需实施方案并按时正式向甲方提交，协助甲方完成申报工作；
2． 项目方案的设计；
3． 项目资金平衡测算、编写《项目实施方案》、信息披露表等相关文件；
4． 项目资金充足性、资金稳定性进行评估分析；
5． 合理规划债券资金需求、使用计划及分期发行方案。
6． 对偿还本金情况进行风险预判分析、风险提示、对专项债券资金的分配提出合理建议；
7． 提供项目数据底稿；
8． 配合相关部门完成发债工作，协助填报相关报表及专债系统，协助我院与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教育局等主管部门进行专业沟通和解释工作；
9． 包括涉及调整（整改）服务的，需完成资金平衡方案及实施方案调整任务和相关工作；
10． 指导并协助绩效评估相关工作；
11． 全流程服务指导；
12． 其他专项债券相关服务。           
三、服务要求
1． 中标人对文件编制深度和质量承担保证责任（文件编制深度须满足政府主管部门审批深度的要求）。中标人对文件的正确性、完备性、可靠性、可操作性、经济性负责，采购人或政府部门及委托的相关单位组织的审查并不减少中标人的以上所有责任。
2． 中标人应按时保质保量完成项目工作，成果若达不到采购人要求，采购人有权与其解除合同。
3． 对于采购人提供的信息和数据，非经采购人许可，中标人不得向第三方透露，但依有关法律、法规、法庭裁定或监管机构要求必须公开的除外。
四、人员要求
1． 为确保本项目管理规范、实施有力，项目团队成员均应具备开展专项债项目资金平衡测算工作所必需的专业技术能力，熟练掌握项目专项债券各项政策、各种专项债填报系统要求。
2．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中标人不得随意更换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组成员。如不经采购人同意擅自更换，则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造成的损失由中标人自行承担。
五、服务成果要求
本项目为年度服务项目，服务期内撰写报告或专项债发行、调整（整改）所需材料的次数不限，直至专项债发行成功，发债成功提供深圳市财政局发布的相关公告或文件。在发行成功后，如涉及调整（整改）服务的，需免费配合完成资金平衡方案及实施方案调整任务。

商务需求
一、服务期限
服务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起，为期一年。
本项目为长期服务类项目，自合同签订之日起第一年为本次招标的中标服务期限，采购人可根据项目需要和中标供应商的履约情况确定合同期限是否延长，一年一签，但最长不超过3年。
二、验收要求
项目发债成功，按照采购人要求完成项目工作并提供项目实施方案和收到深圳市财政局发布的相关公告或文件。
三、付款方式

	付款项目
	付款方式

	深圳大学总医院二期建设项目
	以项目成功发债为条件支付款项，发债成功，经采购人验收通过后，提供相关付款材料审批后，一次性支付100%合同款。

	深圳大学总医院口腔中心建设项目
	以项目成功发债为条件支付款项，发债成功，经采购人验收通过后，提供相关付款材料审批后，一次性支付100%合同款。



四、投标报价
本项目服务费采用包干制，应包括服务成本、法定税费和企业的利润。由企业根据采购文件所提供的资料自行测算投标报价；一经中标，投标报价总价作为中标人与采购人签定的合同金额，合同期限内不做调整。
特别说明：需对深圳大学总医院二期建设项目、深圳大学总医院口腔中心建设项目进行分项报价。如项目有招标代理，则招标代理费相关费用说明：本项目招标代理服务费由中标单位在领取中标通知书之前一次性全额支付。该费用投标人在投标报价中综合考虑，招标人不再另行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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